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交易商申请交收货源地管理办法
（武汉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充分发挥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中心”）在钢铁现货贸易中的供销平台的作用，进一步满足交易商在交收中的实际需求，根据《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规则》、《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2条 本中心交易商申请交收货源地的，均应遵守本管理办法。
第2章 申请流程及相关规定
第3条 买方交易商通过本中心电子交易系统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对交收货源地有特别要求的，必须提前提出申请，并依照规定填写《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收货源地申请表》，提交至本中心。本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买方的申请进行审批。
第4条 买方交易商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向本中心提出交收货源地申请的，本中心依照提交申请时间顺序依次予以审批。当某一电子交易合同累计申请总量（含本次）小于等于5000吨时，本中心对于申请进行即时审批；当某一电子交易合同累计申请总量大于5000吨时，本中心将在24小时内予以回复。本中心同步在上海钢之源网站（www.steelyuan.com）中心公告和行情分析系统公布申请总量及审批情况。
第5条 买方交易商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提出特定地点提货申请的且经本中心批准的，不得撤销。
第6条 买方交易商在签订电子交易合同起至距最后交易日11个交易日（含）之前，可在上述任意交易日9：00—15：00提出交收货源地申请。
第7条 本中心根据买方提出申请的时间进行不同的升水制度：
1  买方申请日距其交易合同最后交易日22个交易日以上，升水90元/吨；
2  买方申请日距其交易合同最后交易日16至21个交易日之间，升水100元/吨；
3  买方申请日距其交易合同最后交易日11至15个交易日之间，升水110元/吨。
本中心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新合约升水额度，并将调整内容及时在钢之源网站进行公布。
第8条 买方交易商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需在其交易合同最后交易日（含）倒数第三个交易日开市前，付足含升水的100%订货款。
第9条 当某一电子交易合同最后交易日结束后，本中心首先满足交收货源地审批通过的买方交易商的交收需求。未向本中心提交交收货源地申请或者提出申请后未获批准的，依照《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规则》、《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交收匹配。
第3章 纠纷及违约处理
第10条 买方交易商提出交收货源地申请且审批通过后，转让该电子交易合同的，视为违约，本中心直接扣除该部分电子交易合同的所有保证金为违约金。（违约金=订货价×批准数量×20%）。
第11条 买方交易商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向本中心提出交收货源地的申请，且本中心已审核通过的，未在规定时间付足含升水的100%订货款的，视为交收违约，本中心有权终止违约方交易商新订电子交易合同的交易资格，同时直接扣除违约方违约部分的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交货价×违约数量×20%）。
第12条 买方对货物存在异议，参照《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规则》、《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4章 附则
第13条 本办法所称的 "以上" ，包括本数。  
第14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本中心，本中心有权根据交易商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对本办法进行修订。
第15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实施。
附件一：《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收货源地申请表》
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交收货源地申请表
	交易商名称：
	
	交易席位：
	

	联系地址：
	  
	传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品种：
	□螺纹钢  □热卷
	交易合同代码：
	

	申请货源地：
	
	申请数量：
	

	申请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上海钢之源电子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审批结果：
 交收部章
                               年  月  日

	
	审批人：


交收部联系电话：021-51683333-8019   021-51683333-8079
交收部传真：    021-51837587
